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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徐小平、徐俊、林曼娜、占翀玥、徐菁、潘松成、劳锦辉、赵君义、张健文、

伍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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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机构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医疗卫生机构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的基本要求、职业风险因素分类、职业风险因素识

别和控制措施、安全监测与健康管理、应急事件管理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辖区内医疗卫生机构建立医务人员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体系，深圳市医疗行业

其他单位可参照本文件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8702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T 10320  激光设备和设施的电气安全 

GB/T 18664  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 

GB 1887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 19489  实验室  生物安全通用要求 

GB/T 20097  防护服  一般要求 

GB/T 23466  护听器的选择指南 

GB 39800.1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1部分：总则 

GB/T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34  建设照明设计标准 

GB 51039  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 

GBZ 2.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接触限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Z 2.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接触限值  第2部分：物理因素 

GBZ 98  放射工作人员健康要求及监护规范 

GBZ 128  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 

GBZ 130  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 

GBZ 158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GBZ 188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GBZ/T 194  工作场所防止职业中毒卫生工程防护措施规范 

GBZ/T 195  有机溶剂作业场所个体职业病防护用品使用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体系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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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机构以实现职业安全健康方针为目的，遵守适用的职业安全健康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

所形成的确保员工安全与健康的文件，以及执行文件的一切活动。 

注： 通常包括方针、组织、计划与实施、评价和改进措施五大要素，要求这些要素不断循环，持续改进，其核心内

容是职业风险因素识别、评估与改进。 

3.2  

医疗卫生机构  medical and health institutions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院和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等。 

注：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指卫生院、社区健康服务机构、卫生室、医务室、门诊部和诊所等；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是指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科疾病防治机构、健康教育机构、急救中心（站）和血站等。 

3.3  

体力处理操作  manual handling operations 

操作者用手、臂或其它形式的身体动作移动或支撑负荷物。 

注： 包括提举、放下、移动和搬运负荷物。 

3.4  

显示屏幕设备  display screen equipment 

显示字母、数字、字样或图像的屏幕。 

注： 如一般电脑显示屏、平面显示屏等。 

3.5  

工作场所暴力  workplace violence 

医务人员在其工作场所受到辱骂、威胁或袭击，从而造成对其安全或健康明确或含蓄的挑战。 

3.6  

职业风险因素  occupational risk factors 

在工作场所中对医务人员的身体或心理健康会造成威胁的相关因素。 

4 基本要求 

4.1 医疗卫生机构应建立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领导组织架构，配备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专职人员。 

4.2 医疗卫生机构应制定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制度。 

4.3 医疗卫生机构应定期组织职业安全与健康教育和培训，并做好记录。 

5 职业风险因素分类 

职业风险因素可分为以下类型： 

—— 物理有害因素，通过接触会对人体造成伤害的因素,主要涉及医用放射线等电离辐射辐射源及

激光； 

—— 化学有害因素，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烧、助燃等性质，对人体、设施、环境有危害的

化学物质，存在形态包括药物、粉末、溶液和气体； 

—— 生物有害因素，可通过与感染的患者接触、被人体分泌物/体液污染、针刺伤、咬伤，或通过

霉变、虫蛀、寄生虫、动物传播而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的感染性/传染性的因素，主要包括致

病细菌、病毒、其他致病性微生物、传染病媒介物、致害动物等； 

—— 工效学因素，工作环境中可引起或导致发生肌肉骨骼事故、受伤、劳损或不适的因素，主要

涉及体力处理操作及显示屏幕设备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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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力因素，一系列旨在造成、导致或可能导致医务人员生理、心理、性伤害或经济伤害的不

可接受的行为和做法或它们带来的威胁。 

6 职业风险因素识别措施 

6.1 在有潜在职业健康危害的场所应按照 GBZ 158要求设置标识、标志。 

6.2 对可能产生职业健康危害的物质、放射性装置与材料，应有合适标志和说明书。 

6.3 工作场所职业健康危害因素的浓度或强度应符合国家职业健康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6.4 与医务人员访谈，了解一般操作规程、可能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对健康的影响以及医务人

员的职业卫生需求。 

6.5 查阅医疗卫生机构职业病危害事故分析报告，分析事故发生、发展趋势，确定高风险活动和作业，

评价职业病危害事故报告与资料归档程序，检查预防控制措施的效果。 

6.6 检查工作场所的布局、操作方式和其他可能导致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所有可能来源，查明医务人员

职业接触风险最高的工作岗位及其有关防护知识、态度和行为，并按工作岗位进行列表阐明。 

7 职业风险因素控制措施 

7.1 控制原则 

7.1.1 医务人员活动的工作场所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水平应符合 GBZ 2.1、GBZ 2.2规定的要求。 

7.1.2 医疗卫生机构职业接触风险的控制应遵循以下优先等级原则： 

a) 消除风险：推动医疗卫生机构优先采用有利于防治职业病和保护员工健康的新技术、新工艺、

新设备、新材料，减少和控制职业伤害、职业病以及其他职业相关疾病的发生； 

b) 管理措施、行为控制和工程控制：应按 GBT 45001 要求建立管理体系，应根据职业危害因素

特性，按照 GB 18871、GBZ/T 194 的规定设计，采取相应的防尘、防毒、防辐射、防生物、

通风等工程防护措施； 

c) 个人防护：如果采取 a)、b)措施后，职业接触风险预期仍不符合要求的，应根据实际接触情

况，遵守 GB 39800.1、GBZ/T 195、GBZ 128的要求采取有效的个人防护措施。 

7.1.3 新建医院地址选择、院区布置、医疗设备、防护设施、采光照明、人机工效学要求，辅助用室

的设计应按 GB 51039、GB 50016、GB 8702、GB 50034、GBZ/T 194的规定执行。 

7.1.4 医疗卫生机构放射防护工作应符合职业照射实践正当化、防护与安全最优化和个人剂量限值三

原则，放射工作场所设置的辐射安全设施和放射防护措施应符合 GB 18871的规定。 

7.2 管理措施、行为控制和工程控制 

7.2.1 管理措施和行为控制 

7.2.1.1 总体要求 

7.2.1.1.1 医疗卫生机构应结合职业风险因素建立相应的安全操作指引及安全手册，并指定安全顾问

指导安全管理工作。 

7.2.1.1.2 医疗卫生机构应提供人员专项培训并考核，并按GBZ 98的要求定期安排职业安全健康体检。 

7.2.1.1.3 医疗卫生机构应按照 GB 39800.1的规定配备防护设施设备和防护用品。 

7.2.1.2 物理有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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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2.1 放射安全 

使用放射设备的医疗卫生机构在放射安全管理方面应满足以下要求： 

—— 建立职业安全防护与预防伤害的措施、应急预案、处理与改进制度； 

—— 开展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和职业健康监护，组织放射工作人员参加放射卫生培训及辐

射安全和防护知识培训并建立个人剂量档案、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和培训档案； 

—— 定期开展安全巡查、风险评估和放射防护与辐射事故应急演练。 

7.2.1.2.2 激光安全 

使用激光设备的医疗卫生机构在激光安全管理方面应满足以下要求： 

—— 实施医疗激光安全规划管理，设立激光控制区域，在使用激光时限制该区域所有人员的活动； 

—— 定期开展激光设备维护与风险评估，保证激光系统质量安全。 

7.2.1.3 化学有害因素 

医疗卫生机构在化学品安全管理方面应满足以下要求： 

—— 制定化学品泄漏应急制度和流程，定期进行风险评估，相关部门指定安全负责人； 

—— 化学品存放区域配备对应化学品安全说明书，并粘贴合适的危险化学品标识； 

—— 实验室设置安全员专人管理危险化学品，且双人双锁进行保管； 

—— 危险化学品的出入库做好核查登记。 

7.2.1.4 生物有害因素 

医疗卫生机构在生物安全管理方面应满足以下要求： 

—— 开展生物安全巡查和风险评估，制定生物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 

—— 加强医院感染和手卫生管理，制定安全处理锐器措施，推广安全注射设备和无针系统； 

—— 制定传染性疾病职业暴露预防控制和处置规范。 

7.2.1.5 工效学因素 

7.2.1.5.1 体力处理操作 

医疗卫生机构在体力处理操作管理方面应满足以下要求： 

—— 开展风险评估，使用适当的辅助器材及设备采取措施减少人工搬运； 

—— 通过合理安排工作时间以减少重复性运动的持续时间，降低重复性动作频率。 

7.2.1.5.2 显示屏幕设备使用 

医疗卫生机构在显示屏幕设备使用管理方面应满足以下要求： 

—— 制定工作间使用显示屏幕设备的风险防范措施，风险因素包括： 

 屏幕清晰度； 

 工作台面面积； 

 座椅和椅背高度； 

 脚踏稳固性； 

 工作环境光线； 

 使用者的坐姿。 

—— 指导员工在以下情况对工作间显示屏幕设备进行风险评估： 

 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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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间或座位变动时。 

—— 为员工提供显示屏幕设备风险评估指引，包括自查方法及防范措施。 

7.2.1.6 暴力因素 

医疗卫生机构在工作场所暴力管理方面应满足以下要求： 

—— 根据国家相关要求建立健全医院安全保卫系统，制定工作场所暴力管理制度和流程，确保医

务人员安全； 

—— 对有可能发生工作场所暴力的区域采取相应措施以降低风险； 

—— 对安全保卫系统有监管、定期分析、反馈和实施改进措施，并记录留档； 

—— 定期开展工作场所暴力防范培训和演练，提高医务人员防范暴力的能力； 

—— 开展医务人员心理健康评估，加强医务人员的心理干预和疏导。 

7.2.2 工程控制 

7.2.2.1 物理有害因素 

7.2.2.1.1 放射安全 

医疗卫生机构在放射安全的工程控制方面应满足以下要求： 

—— 定期组织对放射场所、设备进行放射防护检测、监测和检查，确保放射防护设施完好及放射

诊疗设备性能的稳定； 

—— 放射工作场所设置醒目的电离辐射警示标志，设置警示红色信号灯； 

—— 放射诊疗设备的技术指标和安全防护性能符合有关标准和要求，新建、扩建、改建放射诊疗

建设项目和开展放射诊疗工作前，医疗卫生机构按国家放射诊疗管理规定通过相应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审查及验收，并取得放射诊疗许可证； 

—— 新安装、维修或更换重要部件的放射诊疗设备，经省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资质认证的检

测机构对其进行检测，合格后方可启用； 

—— 医疗卫生机构在放射治疗、核医学、介入放射学、X射线影像诊断等场所设置防护设施，具体

包括以下内容： 

 放射治疗场所设置多重安全联锁系统、剂量监测系统、影像监控、通风系统、对讲装置

和固定式剂量监测报警装置；配备放疗剂量仪、剂量扫描装置和个人剂量报警仪； 

 开展核医学工作的，设有专门的放射性同位素分装、注射、储存场所，放射性废物屏蔽

设备和存放场所；配备活度计、放射性表面污染监测仪；配备工作人员防护用品和陪检

者个人防护用品； 

 介入放射学与其他X射线影像诊断工作场所配备工作人员防护用品和受检者个人防护用

品； 

 设置在线监测报警装置，实时监测工作场所的有害因素。 

7.2.2.1.2 激光安全 

医疗卫生机构在激光安全的工程控制方面应满足以下要求： 

—— 固定激光装置的位置，减少震动导致光束改变方向，光路应避免与人眼高度同高，防止光束

意外照射伤害； 

—— 在操作人员及相关设备作业环境的所在区域配备专用抽风装置，减少激光操作过程产生有害

烟及粉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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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光所在区域的相关设备及固定装置设计安全护罩或挡板，采用不反光的管材及支架，减少

不必要的反射光束； 

—— 激光设备所在的区域用电设备符合 GB/T 10320的规定； 

—— 在入口通道或显眼的区域张贴激光作业安全标识及安全注意事项； 

—— 激光眼镜使用前需检查适用性及完整性，并定期由专业机构检测。 

7.2.2.2 化学有害因素 

医疗卫生机构在化学有害因素存放及相关设施管理方面应满足以下要求： 

—— 在专门的安全柜分类存放易燃、易爆，腐蚀性、氧化性化学品，并张贴明显的标识； 

—— 实验室安装通风柜，使用有危害的化学品时，在通风柜中进行操作； 

—— 实验室安装洗眼或淋浴设备，并定期检查以确保设备随时处于正常状态，一旦发生皮肤黏膜

的化学品暴露，立即进行冲洗或淋浴； 

—— 配备化学防泄漏包，并定期检查内容物，及时更新及补充。 

7.2.2.3 生物有害因素 

医疗卫生机构在生物有害因素的工程控制方面应满足以下要求： 

—— 依照环境保护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相关规定，对废水、废气以及其他废物进行处置，

并制定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 

—— 在明显位置设置国家规定的生物危险标识和生物安全实验室级别标志； 

—— 在各区域安装符合标准的通风系统，并定期监测医院各区域的通风情况； 

—— 在操作区加强通风，消除粉尘和微生物，定期进行院内蚊虫消杀。 

7.2.2.4 工效学因素 

7.2.2.4.1 体力处理操作 

医疗卫生机构对体力处理操作时的环境设施管理方面应满足以下要求： 

—— 在进行体力处理操作时，注意使用器材及设备安全； 

—— 在搬抬前做好人员及设备的准备及安排，以避免长时间的持续提举负荷物； 

—— 体力处理操作前进行评估以确保安全的环境，如充分照明、通风良好、通道无阻、空间足够

及没有障碍物，并留意潜在的危险。 

7.2.2.4.2 显示屏幕设备使用 

医疗卫生机构的显示屏幕设备和使用环境满足以下要求： 

—— 屏幕应显示清晰、影像稳定，字体大小及字距行距应适中； 

—— 键盘应可调节斜度，以便医务人员可以采取舒适的工作姿势； 

—— 键盘表面不应反光，键盘上的字体和符号应清晰易辨； 

—— 工作台面的面积应足以放置屏幕、键盘、文件和周边设备； 

—— 座椅应可调节高度，以配合使用者的身形；靠背的高度和斜度应易于调节，以充分地承托使

用者的腰背；座椅应设稳固的底架，如需移动座椅，底架应装上滑轮以便滑动。若座椅过高，

应适当使用脚踏； 

—— 工作间应提供适当的照明设施，光照度宜为 300 lux～500 lux； 

—— 屏幕避免靠近窗户，以防产生反光及眩光的情况，造成眼睛不适； 

—— 工作间噪音水平宜控制在 60 dB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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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间温度和湿度适宜：室内温度应保持在 20 ℃～24 ℃（冬季）或 23 ℃～26 ℃（夏季），

相对湿度应为 40 %～70 %； 

—— 工作间应有良好的通风，以保持新鲜空气的供应。 

7.2.2.5 暴力因素 

医疗卫生机构在暴露因素防控方面应满足以下要求： 

—— 加强安全防范能力建设，完善安防设施、安检设备等，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 公共区域安装监控摄像头，实时监测医院工作场所情况，及时对异常情况做出快速反应； 

—— 设置安保人员，及时控制现场，隔离涉事双方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 安保部门通过拍照、录像等方式留取第一手证据，积极寻找现场目击者，获得目击者的配合

并留存电话号码。 

7.3 个人防护 

7.3.1 一般要求 

7.3.1.1 医疗卫生机构应遵守 GB/T 18664、GB 39800.1、GB/T 20097、GB/T 23466 的要求为医务人员

提供合格的个人防护用品，如手套、工作服、围裙、隔离服、防护服、口罩、面具或者面罩、动力送风

过滤式呼吸器、长管呼吸器、护目镜、防护面屏、人工呼吸专用套筒或者其它呼吸装置。 

7.3.1.2 医疗卫生机构应保证在工作场所向医务人员提供的个人防护用品种类和尺寸适宜。 

7.3.1.3 医务人员根据职业判断，使用某种个人防护用品会影响医疗卫生服务、公共卫生服务或可能

增加本人或其同事安全危害时，可暂时或短时间不穿戴个人防护用品。医疗卫生机构应对此类情况进行

调查、确认，并记录在案，以防此类情况再次发生；当发生此类情况时，按照以下要求进行： 

a) 立即脱掉被血液或其它潜在污染物渗透的衣物； 

b) 医务人员离开工作区前应先脱去个人防护用品； 

c) 将脱掉的个人防护用品放在指定的区域或容器内进行储存、清洗、消毒或处理； 

d) 医疗卫生机构应为医务人员清洁、清洗和处理个人防护用品； 

e) 医疗卫生机构应根据要求为医务人员及时维修和更换个人防护用品，以确保其防护效果； 

f) 医用 X射线诊断工作场所个人用品配备应符合 GBZ 130的规定。 

7.3.1.4 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按照以下要求选用个人防护用品： 

a) 当医务人员的手可能接触血液、其它潜在污染物、粘膜或破损的皮肤，或进行血管穿刺，处

理或接触污染物或被污染的表面时，应戴手套；当一次性手套被污染、撕裂、刺破或失去防

护功能时，应尽快更换；一次性手套不可重复使用；非一次性手套应经消毒后方可重复使用，

一旦破损应立即丢弃； 

b) 可能发生血液或其它潜在污染物喷溅、洒落污染眼、鼻和口时，应同时佩戴口罩和护目镜或

面罩； 

c) 可能发生职业接触时，应穿着工作服、围裙、隔离衣、手术衣或其他适宜的防护服； 

d) 可能发生大量的血液或潜在污染物污染时，应戴手套、手术帽、穿工作服、围裙、隔离衣、

手术衣或其他适宜的防护服，穿鞋套和/或工作鞋。 

7.3.2 物理有害因素 

7.3.2.1 放射安全 

医疗卫生机构在放射工作人员的个人防护管理方面应满足以下要求： 

—— 放射工作人员正确佩戴个人剂量计，剂量计佩戴时间一般不超过 9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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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工作人员定期参加放射防护培训和职业健康体检，合格后方可上岗； 

—— 放射工作人员正确使用个人防护用品，在检查中实施必要的防护措施；  

—— 定期检测个人防护用品。 

7.3.2.2 激光安全 

如在工作中需使用激光设备，应做好个人防护，具体要求如下： 

—— 在激光所在区域配戴合适波长的激光专用护目镜，对暴露的皮肤适当进行遮挡； 

—— 操作人员正确佩戴合适波长的激光专用护目镜，不用眼睛直接测试激光强度或直视激光测试

遮光物体是否合格； 

—— 激光设备停止使用时，取下开关钥匙，由专人保管； 

—— 脚踏开关稳妥安放在固定的位置，防止因摔倒、误碰等原因导致激光的输出，造成误伤。 

7.3.3 化学有害因素 

如工作环境存在有害化学品的，应使用适当的个人防护装置，具体要求如下： 

—— 呼吸系统防护：防止有害化学物质从呼吸系统进入体内的防护用品，选用空气呼吸器、自给

式呼吸器、氧气呼吸器和过滤式防毒面具（半、全面罩）等； 

—— 眼睛防护：保护眼睛免受毒物伤害的用具主要推荐选用化学安全防护眼镜、安全护目镜和安

全防护面罩； 

—— 身体防护：防止皮肤受到损害所做的防护，根据毒物毒性、接触的化学品浓度大小来选择防

护服； 

—— 手部防护：主要选用防护手套，如耐酸碱手套、防化学品手套等。 

7.3.4 生物有害因素 

医疗卫生机构在生物有害因素的个人防护管理方面应满足以下要求： 

—— 为工作人员配备用于防护经空气和体液传播职业性有害因素的个人防护用品和应急处置药品； 

—— 定期为经空气和体液传播传染病的职业暴露高风险人员进行必要的预防接种； 

—— 实验室工作人员穿着工作服并按 GB 19489的要求做好个人安全防护。 

7.3.5 工效学因素 

7.3.5.1 体力处理操作 

医务人员在进行体力处理操作时满足以下个人防护要求： 

—— 提举负荷物应与负荷物保持最短距离，并把负荷物贴近身体，防止对腰背部造成不必要损伤； 

—— 进行体力处理操作时应保持背部挺直，宜减少躯体前后屈曲、转动和向侧方屈曲的动作； 

—— 应采用最大身体接触的抓握方式，减少肩部水平以上的抓握； 

—— 用躯干及上肢肌肉去维持稳定负荷物或姿势，宜利用腿部肌肉进行所需的用力或移动； 

—— 利用惯性移动负荷物，防止因太快或太慢的动作而导致肌肉过度用力。 

7.3.5.2 显示屏幕设备使用 

医务人员在使用显示屏幕设备时应满足以下个人防护要求： 

—— 屏幕摆放的位置应与使用者保持约 35 cm～60 cm的距离，屏幕可调节斜度至舒适的角度，头

部向下微倾 15°～20°； 

—— 键盘与鼠标靠近于同一水平线，键盘输入时前臂与上臂约成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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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节放置屏幕和键盘的工作台面的高度，以配合使用者的需要； 

—— 工作台面下应有足够空间，让使用者能伸展腿部或转换姿势，工作间歇可做些伸展动作； 

—— 使用显示屏设备和其他工作交替进行，以便转变姿势，舒缓因长时间使用导致的疲劳。 

7.3.6 暴力因素 

医务人员在应对暴露因素时应做好个人防范，具体要求如下： 

—— 遭受工作场所暴力的员工尽快撤离现场，并通知安保人员； 

—— 医务人员定期参加工作场所暴力应对、加强患者有效沟通等相关培训，提升对就诊患者危险

度评判的能力； 

—— 发生工作场所暴力时，如现场有人员进行拍照、摄像或有媒体到场，医务人员采取合适措施

保护个人隐私。 

8 安全监测与健康管理 

8.1 安全监测 

8.1.1 医疗卫生机构应对职业安全情况进行例行监测。 

8.1.2 医疗卫生机构应对监测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并制定纠正和预防措施。 

8.1.3 医疗卫生机构应定期对存在职业安全与健康危害的工作场所进行检测，并向相关部门报告。 

8.2 健康管理 

8.2.1 职业健康监护应按照 GBZ 188执行，并由专人负责。 

8.2.2 医疗卫生机构应根据工作人员的职业接触史，安排定期或不定期的医学健康检查，收集健康相

关资料，连续性地监测工作人员的健康状况，分析工作人员健康变化与所接触的职业危害因素的关系，

及时采取干预措施，保护工作人员健康。 

8.2.3 对于接触需要开展强制性健康监护的职业危害因素的人员，医疗卫生机构应安排其接受职业健

康监护。职业健康监护主要包括职业健康检查、离岗后的健康检查、应急健康检查和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管理等。 

8.2.4 医疗卫生机构应依法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并按规定妥善保存，保证档案的保密性。 

8.2.5 因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具有获得不同职业性感染的危险，应进行有针对性的血清学检查，登

记工作人员免疫接种情况，并为工作人员提供综合性的免疫接种计划。 

9 应急事件管理 

9.1 医疗卫生机构应加强职业安全事故应急能力建设，制定相应的职业安全事故应急管理制度；建立

职业安全事故应急小组，针对各项职业危害因素建立应急预案、组织应急演练，提高应急处置的专业水

平。 

9.2 医疗卫生机构应配备相应的应急装备和物资，并进行日常性维护、保养、更新，保持有效备用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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